
付停车费容易开票难
记者调查：拉萨多数停车场无法开电子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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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巴县孔玛乡德庆村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建设项目
中标结果公告

（比选编号：SHGB-2024001）

本岗巴县孔玛乡德庆村村民文化活动中
心建设项目（比选项目编号：SHGB-2024001），
确定岗巴县孔玛乡德庆村村民文化活动中心
建设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如下：

一、中标人信息
岗巴县孔玛乡德庆村村民文化活动中心

建设项目：
中标人:四川启合嘉建设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
投标报价中标价格: 2634888.00元
二、其他公告内容
无
三、时间
如对此次中标结果公告有疑义请在2024

年5月8日18时00分前与西藏双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联系。

四、联系方式
招标人: 岗巴县孔玛乡人民政府
地址: 岗巴县孔玛乡
联系人: 次顿
电话: 18289038681
电子邮件: /
比选代理机构: 西藏双禾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地址: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珠峰路春江花

苑一栋一单元302室
联系人: 余先生
电话: 13638927239
电子邮件: /

西藏双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5月7日

不少车主反映
线上缴费简单开发票难

车主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从成
都来拉萨办事，期间将车子停放在
拉萨某商场的停车场整整三天，当
他准备驶离该停车场时，向停车管
理处索要电子发票却遇到了困扰。

“我原本以为支付完停车费后
就能顺利拿到电子发票，却没想到
停车管理处只有手撕发票。我询
问工作人员能否提供电子发票，他
们却告诉我需要去物业处开具。
本来我就赶时间，现在还要为了一
张电子发票再次跑腿。而且，离开
停车场时，我发现停车场内并没有
明显的开票处标识，在扫码支付时
也没有看到小程序上提供开票信
息的引导。”李先生表示，像他这样
的外地车主，本来就对拉萨的停车
规定不太了解，如果还要为了一张
发票而奔波，实在让人感到郁闷。

记者为此走访了拉萨多家停
车场，在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几
乎所有停车场的缴费标识牌上都
没有明显标注停车发票索取指引。

在拉萨一家商场，电梯间和停

车场都张贴着“支付停车费、扫码
开通、无感支付、自动缴费”的缴费
指示，现代化的支付方式，无疑给
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然而，关
于如何索取停车发票的指引，却是
难觅其踪。最终，记者从商场财务
处了解到，如有需要可在停车场出
口处联系停车场负责人开具手撕
定额发票。

随后，记者又来到拉萨仙足岛
的一处露天停车场。当记者向安
保值守人员询问开具电子发票流
程时，安保值守人员表示对电子发
票并不了解，并表示只能提供手撕
发票。“大家一般都是扫码支付，很
少有人要发票，也从来没有人开过
电子发票。”值守人员说。

在江苏东路一家私人停车场，记
者将车停放1小时后，向管理员支付3
元停车费并索要发票。管理员告诉
记者，停车场不提供任何形式的发
票。问及原因，管理员坦言：“因为没
有人要发票，所以没有准备。”

记者在停车场也随机采访了
几名正在停车的消费者。“我对开
票这件事一直都很在意。因为这
是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无论购
物还是停车，我都会习惯性地索取
发票。”市民边巴欧珠说，现在拉萨
很多停车场都采用了自助缴费系
统，希望这些系统能够更加完善，
能有一个统一的停车费开票平台。

市区部分停车场
自助发票端口即将上线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虽然自助
扫码缴费系统提高了缴费效率，但
多数停车场的开票流程并未与之完
全匹配。带着车主们的反馈，记者
来到拉萨神力时代广场物业处咨询
开具电子发票相关事宜，西藏银泰

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出纳王女士
告诉记者，神力时代广场停车场尚
未开通线上开具电子发票的功能。
若消费者有此需求，可在停车场出
口保安处领取定额发票。至今未有
消费者反映需要电子发票，但如有
需求，可前往物业处办理。

同时，记者采访到了西藏雪山
顶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宋远东，据
宋远东介绍，西藏雪山顶商贸有限
公司目前在拉萨市区管理的停车
场包括拉萨龙王潭停车场、八廓商
城地下停车场、市民服务中心停车
场、文化公园停车场等 46处停车
场，泊位总数达到8288个，其中有
一级区域停车场40个，二级区域停
车场4个，公益性停车场2个。

“过去，停车场道闸系统老旧，
且不支持线上开票功能，消费者往
往需要在现场等待管理员手动开
票，耗时耗力，还容易引发拥堵和
不满情绪。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
决定对停车场进行全面智能化升
级，现已逐步开始引入千方科技智
慧停车场管理系统，更换全新道
闸、安装停车引导设备、开发统一
支付小程序等。”宋远东说，在提升
设备灵敏度、抬杆速度，缩短车主
进出停车场时间的同时，还可实现
对停车场收费、开票等各个环节的
实时监控和管理，对多收费、异常
收费等偶发事件进行及时处理。
目前已初步改造完成拉萨核心商
圈内20余个停车场道闸系统。自
助发票端口现已在内测阶段，预计
5月底将正式上线，届时车主可以
通过“宇视停车”公众号自助快速
开具电子发票，无需等待人工开
票，停车场内也将张贴可线上开具
发票的标识，消费者扫码支付时也
将有开票信息指引。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
展，拉萨的停车场收费方
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
最初的人工现金收费，到
现在的自助扫码缴费，不
仅给车主们带来了便捷，
还大大缓解了停车场出入
口的拥堵现象，提高了停
车场的运行效率。不过，
一些车主认为，自助缴费
虽然方便，开具发票却变
得十分繁琐。

近日，车主李先生拨
打 本 报 新 闻 热 线
0891-6970000反映，在拉
萨某停车场扫码缴费后，
想要获取电子发票，却被
告知需要到停车场所属的
物业处开具。“停车付费容
易，开发票为啥这么麻
烦？”李先生不禁发出疑
问。为了解答这一问题，
记者走访多家停车场进行
深入调查。

文/图 记者 权文娟

停车服务经营者是否有
为消费者提供发票的义务？
停车服务经营者未依法开具
发票是否属于违法行为？消
费者该如何保障自己的合法
权益？ 记者就此采访了湖北
维思德（拉萨）律师事务所专
职律师黄浩。

黄浩表示，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
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
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发
票等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
消费者索要发票等购货凭证
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
出具。此外，根据《发票管理
办法》第三条“发票是指在购
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
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
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第十
九条“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
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
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
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
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
款方向收款方开具发票”等相
关规定，消费者支付停车费
后，停车服务经营者应当向消
费者出具等额发票，未依法提
供发票的，属于违法行为。

黄浩建议，如在索取发票
上遇到困难，消费者可以拨打
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进行投
诉，也可向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税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举报、投诉后停车服务经营者
仍拒绝开具发票的，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停
车服务经营者依法提供发票。

律师说法

停车服务经营者
应依法提供发票

地下停车场。

手撕发票。

停车场外部停车场外部。。


